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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信

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

注册制下提高中介机构债券业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规则（以下简称

“挂牌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

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

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

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引自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23 年度审计报告和发行人出具的

2023 年度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本报告其他内容及信息来源于第三方专业机构出

具的专业意见以及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请投资人关注

并独立做出投资判断。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

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

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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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3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且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仍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0

深铁 G4（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49249.SZ 

债券简称 20 深铁 G4 

债券名称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专项公司债券(第四期) 

债券期限（年） 5 

发行规模（亿元） 20.00 

债券余额（亿元） 20.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4.08%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

票面利率情况（如发行人行

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不适用 

起息日 2020 年 9 月 28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付息日 9 月 28 日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

牌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

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

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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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 

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1 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变更审计机构 

根据深圳市国资委相关要

求，发行人审计机构由深

圳市国资委直接委派，每

五年轮换。鉴于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服务期限已满五年，

深圳市国资委委派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担任发行人 2022 年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

重大事项排查等渠道

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及时开

展了进一步核查，通

过询问发行人，获得

解释说明和相关证

据，确认该重大事项

属实，督促发行人发

布临时公告 

已披露《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地铁集

团有限公司变更审

计机构的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三、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 1、轨道交通等政府投资决策项目的规划、设计、

建设、融资、运营、资源开发与经营、配置土地及物业开发与经营；2、投资兴

办各类实业项目(专营、专卖、专控项目另行申请)；3、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专营、专卖、专控项目另行申请)；4、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广告业

务；5、物业管理；6、轨道交通相关业务咨询及教育培训。 

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2,515,432.27 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2,191,171.97 万元。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 164,017.70 万元，实现净利

润 78,929.27 万元。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3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流动资产合计 13,083,544.26 12,975,990.97 0.83 
非流动资产合计 58,517,009.13 53,185,001.52 10.03 
资产总计 71,600,553.39 66,160,992.50 8.22 
流动负债合计 13,147,933.28 14,064,220.46 -6.52 
非流动负债合计 26,473,415.45 20,941,200.16 26.42 
负债合计 39,621,348.74 35,005,420.62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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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合计 31,979,204.65 31,155,571.88 2.64 
归属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合计 31,621,632.67 30,827,403.88 2.58 

营业收入 2,515,432.27 2,397,578.13 4.92 
营业利润 164,017.70 190,199.96 -13.77 
利润总额 163,863.08 232,912.41 -29.65 
净利润 78,929.27 86,590.09 -8.8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5,134.47 104,287.04 -47.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5,328.25 593,871.74 -41.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071,301.43 -5,128,523.24 20.6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36,574.20 4,799,172.36 -30.4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389,263.20 264,521.69 -247.16 

EBITDA 利息保障倍

数 2.07 2.69 -23.00 

资产负债率（%） 55.34 52.91 4.59 
流动比率 1.00 0.92 8.70 
速动比率 0.29 0.28 3.57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已于本次报告期前使用完毕，本报告期不涉及应说明的使用情况。 

根据《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度报告》披露，20 深铁

G4 绿色债券专项信息披露如下： 

1、20 深铁 G4 

2020 年 9 月 28 日，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了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

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专项公司债券(第四期)

（以下简称“20 深铁 G4”），发行规模 20 亿元，发行期限 5 年。根据 20 深铁

G4《募集说明书》，20 深铁 G4 公司债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不低于

70%金额拟用于轨道交通项目（符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编制的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 年版）》的绿色产业项目）的建设、运营及偿

还绿色产业项目的银行贷款等债务或其他符合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要求

的用途，其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或偿还有息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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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年度报告公告日，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募集资金不低于

70%用于轨道交通项目建设、运营及偿还绿色产业项目的银行贷款等债务（符

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编制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 年

版）》的绿色产业项目），相关轨道交通项目建设运营正常。电气化轨道交通属

于清洁交通类项目，具备较为明显的环境效益。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已履

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运作规范。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

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并进行专项

管理。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

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四）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于

2023 年 4 月对募投项目建设及运营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未发现项目建设运营

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和发行人披露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2,397,578.13 万元和 2,515,432.27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86,590.09 万元和

78,929.27 万元。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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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593,871.74 万元和 345,328.25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经营情况稳定，

运作规范，偿债意愿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结构、融资能力和经营性活动现金

流基本稳定，未发生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不利变化。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我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债券中，无债券设有增信机制安排。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作用，设立

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年） 到期日 

149249.SZ 20 深铁 G4 每年付息，到

期一次性还本 9 月 28 日 5 2025 年 9 月

28 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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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

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49249.SZ 20 深铁 G4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按时完成

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详

情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

信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